         类

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13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733号建议的答复

成刚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农村污水处理站新建或扩容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针对“农村污水处理站的运营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如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运维资金不足、设备老化损坏等”问题，我厅坚持建管并重，牵头印发《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下简称《管理办法》），推行建设运行管理一体化，在管理职责、运行维护、监督考核、资金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要求；2024年，我厅持续加快推动非正常运行设施整改，印发《关于分类整改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能的通知》，推动实施“九个一批”分类整改，进一步提升已建设施运行效能。

针对建议中“资金保障”相关内容，我厅协调省财政厅设立了省级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并印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每年安排省级资金2亿元左右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事项给予支持，进一步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省级财政支持力度。在中央和省级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引导下，“十四五”以来，我厅先后印发《关于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重大工程项目融资的通知》《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融资支持的通知》，与国开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加强沟通对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绿色金融业务合作，引导和鼓励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拓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金来源渠道。在保障运维资金方面，《管理办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和出水水质检测需要，科学测算资金需求，并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管理，保障污水收集处理设施长效运行。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多元化运行维护资金投入机制，通过政府扶持、社会参与、村级自筹、群众交费等方式，多方筹措运行维护资金。关于制定税收减免，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污水处理事业方面的建议。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实行“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的税政管理原则，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地方不能超越权限擅自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企业参与环境保护和能源综合利用，国家出台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可按投资额10%抵减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等税收优惠政策，农村污水处理企业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报享受。

针对建议中“科学规划”方面，我厅每年组织各市、县（市、区）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信息调查工作，全面摸清现状，对全省每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建立更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信息台账，了解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掌握集中式或相对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数量、布局和运行状况等。牵头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DB14/T 727-2020），推动各地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鼓励采用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2024年，我厅又组织国家和省内专家对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和工艺进行了筛选，编制了《山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典型治理模式和技术工艺》，为下一步科学合理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筛选建立适合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和技术工艺提供了技术指导。

下一步，我厅将深入贯彻落实《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指导地方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优先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同时，加快推进问题设施分类整改，助力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和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姚怡玮

联系电话：18811353360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5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